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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政教字〔2023〕126 号

临县教育科技局
2023-2024 学年第一学期非义务教育学校

学生资助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晋财教〔2019〕99号、晋教财函〔2022〕238 号、晋财

教〔2023〕72 号文件精神，为实现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进一步完善全县学前教育、高中教育、中

职教育阶段及高等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制度建

设，严格落实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确保学生资助资金的安全使

用，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资助工作实施范围

全县学前教育、普通高中教育、中职教育、高等教育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稳定脱贫家庭、脱贫不稳定家庭、边缘易致贫家庭、

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农村低保家庭、特困供养家庭、孤儿、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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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抚养儿童、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残疾人子女、烈士之女）。

二、资助工作实施职责

（一）完善助、补、奖、贷、减五位一体的助学体系。

（二）负责经济困难学生助学体系的建设和管理，帮助经济

困难学生完成学业，建立困难学生界定标准和档案。

（三）学生各类困难补助的审批、发放及绿色救助通道的管

理。

（四）负责各级助、补、奖资金的初审、上报和发放。

（五）负责大学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

（六）负责各种社会捐资助学资金的管理，制定完善管理制

度。

（七）积极对社会捐资捐物助学的企业、个人及其它慈善机

构进行拜访，介绍全县贫困生的情况，为家庭贫困学生争取更多

社会资助。

（八）会同当地有关部门组织新闻媒体在本县范围内，开展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宣传和咨询等工作。

三、资助工作组织机构

组 长：陈国民

常务副组长：张恒宇

副 组 长：张志华 郭利军 张 博 刘建德

成 员：资助中心成员 各校园长

四、资助工作依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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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前教育资助

1.政策依据：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山西省建立学

前教育资助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晋财教〔2012〕124 号）

2.补助对象：在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各级各类幼儿园就

读的家庭经济困难幼儿。

3.补助标准：按照 1000 元／生／年的标准给予生活补助。

（二）普通高中教育资助

1.免学杂费

（1）政策依据：《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做好免除普通高中建档

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杂费有关工作的通知》（财教明电

〔2016〕31 号）、《山西省财政厅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做好免除普

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杂费有关工作的通知》（晋

财教明电〔2016〕1 号）。

（2）补助对象：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包括城市低

保家庭）。

（3）政策措施：免学杂费，标准按照教育、财政、价格主

管部门批准的学费标准执行（不含住宿费）。

2.国家助学金

（1）政策依据：《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建立普通高中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国家资助制度的意见》（财教〔201O〕356 号）、《山西

省财政厅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建立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

家资助制度的实施意见》（晋财教〔201O〕24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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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补助对象：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3）补助标准：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2000

元。

3.生活费补助

（1）政策依据：《关于 2017 年教育扶贫的若干意见》（吕办

发【2017】13 号）。

（2）补助对象：普通高中学校就读的有正式学籍的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

（3）资助标准：每生每学年 800 元。

（三）中职教育资助

1.免学费

（1）政策依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关于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进一步完善国

家助学金制度的意见》（财教〔2012〕376 号）、《山西省财政厅

山西省教育厅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

省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和国家助学金制度的通知》（晋财教

〔2012〕343 号）。

（2）受益对象：对全省职业高中、职业中专、普通中专和

技工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在校学生。

（3）政策措施：免除学费。从 2O12 年秋季学期起，职业高

中每生每年 2OOO 元；普通中专、职业中专每生每年 250O 元；普

通技工学校每生每年 2500 元；高级技工班每生每年 28OO 元；“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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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下乡”学生每生每年 600 元。普通中专的体育、艺术类专业每

生每年 40O0 元。

2.助学金补助

（1）政策依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关于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进一步完善国

家助学金制度的意见》（财教〔2012〕376 号）、《山西省财政厅

山西省教育厅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

省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和国家助学金制度的通知》（晋财教

〔2012〕343 号）

（2）补助对象：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年级在校涉农专业

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3）资助标准：每生每年 200O 元。

3、生活费补助

（1）政策依据：《关于 2017 年教育扶贫的若干意见》（吕办

发【2017】13 号）。

（2）补助对象：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有正式学籍的建档立

卡类贫困家庭学生。

（3）资助标准：每生每学年 1000 元。

五、资助资金审核及发放流程

1.提前告知。学校（幼儿园）应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提前

向学生或监护人告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事项，同时宣传

相关学生资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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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人申请。学生填写申请表，申报贫困情况，学校存档。

3.学校认定。学校资助管理机构严格按照资助中心在乡村振

兴局、民政局、残联等部门按时间拷贝的系统数据进行比对、审

核、认定学生信息，准确无误后，承办人、学校校长签字盖公章，

存档。

4.结果公示。学校将本学期个人申请，学校比对核实无误的

贫困学生信息，在校园醒目位置公示，并拍照打印图片，公示期

一周。公示内容：年度、学期、学段、资助金类别、资助学生姓

名、性别、班级、举报电话（学校一个，资助中心 0358-4425602）

等。公示一周无异议后，承办人、校长签字存档。

5.建档备案。各学校在资金到位后，尽快打入学生或监护人

银行卡内，并交回打卡回单复印件。银行受理完后，学校、幼儿

园组织学生进行签字汇总，并在学校集体活动场所宣布本学期哪

一类资助金已全部发放到位。学校将本学期本校的资助方案、实

施细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台账、个人申请表、公示结果照片、

打卡回单、学生签字表等资料分类装订成册，建档备案。

6.严格监管。本学期各项资助金的全部审核发放流程，学校

要有内控监管措施，不能流于形式，确保资助资金的公开、公平、

公正。

六、资助管理实施要求

（一）本学期，各学校、幼儿园在校园张贴资助政策公示牌

（资助范围、项目、标准等）。资助中心将印制资助政策明白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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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助手册，学生人手一份。

（二）本学期，资助中心每月与乡村振兴局大数据进行排查

比对，重点关注新增三类户等特殊群体，各学校、幼儿园要根据

资助中心比对数据，精准识别、精准资助，既确保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应助尽助，不漏一人，又要严防虚报，杜绝不符合资助政策

条件的学生享受教育资助。

（三）资助政策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各相关学校、幼儿园

要切实加强领导，健全机制，明确责任，狠抓落实，确保资助工

作顺利实施。要加强制度建设，结合本校、园实际，制订具体实

施方案和管理制度，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审核、公示、

发放和备案工作，确保资助工作阳光运作。

（四）受助学生的申请受理和初审由学校组织实施。每校要

有专门负责资助的负责人和承办人各一名。由符合受助条件的学

生填写《贫困生受助申请表》。学校、幼儿园根据本办法成立不

少于 5 人组成的初审小组受理学生申请，组织初审，将初审结果

在学校内进行不少于 7 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报学生

资助管理中心审核。

（五）10 月底，各学校、幼儿园收到生活补助、助学金等

资助资金后，按时足额直接发放到学生或监护人银行卡内，一律

不得以实物或服务等形式，抵顶或扣减生活补助资金。

（六）各学校、幼儿园要建立专门档案（困难生档案、受资

助生台账），将学生申请表、受助金签收表和有关打款回单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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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建档备查。

（七）本学期各校把本校在资助中心核对后的所有在校生的

详细信息及校长签字盖章的承诺书以电子版和纸质版上报县学

生资助中心。

临县教育科技局

2023 年 9 月 17 日

临县教育科技局 2023 年 9月 17 日印发


